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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石門區公所三七五租約申請案問與答 
壹、 問：改制後有關耕地租佃糾紛應向哪個機關或單位申請？ 

答：依據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3條第 1項規定：「直轄市或縣 

(市) 政府及鄉(鎮、市、區) 公所，應分別設立耕地租佃

委員會。但鄉 (鎮、市、區)公所轄區內地主、佃農戶數過

少時，得不設立，或由數鄉 (鎮、市、區)合併設立耕地租

佃委員會。」，「區」公所仍應設立耕地租佃委員會，倘區

公所轄區內地主、佃農戶數過少時，得與鄰近區公所合併

設立耕地租佃委員會，故於 99 年 12 月 25 日改制後，有關

耕地租佃糾紛案件，仍應向所轄之區公所申請。 

貳、 問：訂有三七五租約的耕地如何辦理分割？ 

答：訂有三七五租約的耕地，租佃雙方可以經由協議，採取分

割耕地的方式，終止租約，將耕地分割為租佃雙方單獨所有；

而分割後耕地筆數不能超過租佃雙方的合計總人數。辦理方

式及程序如下： 

一、由租佃雙方檢附「終止耕地三七五租約土地移轉協議書」

及其他相關文件，向鄉〈鎮、市、區〉公所申請終止耕地三

七五租約。 

二、鄉〈鎮、市、區〉公所審核通過後，核發註明「同意依

農業發展條例第十六條第五款以分割方式終止租約之申請，

請於二個月內完成分割、移轉事宜，逾期需重新申請。」之

同意終止租約證明書。 

三、由租佃雙方檢附「終止耕地三七五租約土地移轉協議書」

及其他相關文件，向稅捐機關申報移轉現值或申請不課土地

增值稅。 

四、最後再由租佃雙方檢附下列文件，向地政事務所繳納登

記規費，連件申辦分割、移轉登記： 

（一）貼足印花之「終止耕地三七五租約土地移轉協議書」。 

（二）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同意終止租約證明書。 

（三）土地增值稅繳納證明或稅捐機關核發之免稅證明。 

（四）「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或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證   

明書。 

（五）其他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四條規定應附之文件。 

五、地政事務所辦竣分割、移轉登記後，應函請鄉〈鎮、市、   

區〉公所註銷租約登記，並通知雙方當事人；鄉〈鎮、市、

區〉公所註銷租約登記後，再函請地政事務所註銷土地登

記簿上該筆土地訂有三七五租約之註記。 

參、 問：什麼叫做「耕地」呢？面積未達 0.25 公頃的耕地，卻特別



 2

准許分割的情形有哪些？   

答：一、按照現行法令規定，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森林區之農牧用地者，屬於耕

地。 

二、前面已經說明，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必須達到

0.25 公頃，否則不可以分割，這是耕地分割的基本原則。但

是，因為情形特殊，即使面積不到 0.25 公頃，仍然可以分割

之例外情形如下： 

（一）因買賣、交換、贈與或共有物分割時，可以將現有耕

地與鄰接耕地合併分割；或土地所有權人完全相同的二筆鄰

接耕地，得為合併分割。符合這兩種情形的耕地合併分割，

雖沒有申辦次數的限制，但是必須注意，合併分割後耕地筆

數不能超過合併分割前的筆數，換句話說，這類型耕地合併

分割的條件是不能增加耕地筆數。至於所謂「鄰接耕地」，也

有條件限制，必須是地段相同、界址相連、使用分區及使用

性質均相同的耕地。 

（二）耕地部分依法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可以申請將變更

為非耕地使用的部分，分割出來，成為另一筆地號土地。 

（三）共有耕地部分依法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除了依法變

更為非耕地使用的部分，可以按照前述規定予以分割成另一

地號外，其餘未依法變更為非耕地部分，如屬於共有分管者，

共有人可以檢附協議書，協議維持共有或分割為單獨所有。 

（四）89.1.28（含）以後所繼承的耕地辦理分割時可不受

0.25 公頃面積限制。但是分割後土地筆數不可以超過繼承人

人數。 

（五）89.1.27（含）以前已經是二人（或多人）共有的耕地

辦理分割時可不受 0.25 公頃面積限制。但是分割後土地筆數

不可以超過共有人人數。 

（六）耕地三七五租約租佃雙方協議以分割方式終止租約的

耕地。 

（七）非屬農地重劃地區的耕地，如變更為農路或水路使用，

在依法先完成變更用地編定類別為道路用地或水利用地後，

可以申請分割。 

（八）其他因執行土地政策、農業政策或配合國家重大建設

的需要，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程序上，這

類型案件申請人應向耕地所在地的地政事務所提出申請，由

該地政事務所循行政程序報請上級機關核轉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專案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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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私有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死亡應如何辦理變更登記？ 

   答：於轄區公所登記有案之私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若承租人死亡

得由現耕繼承人檢具繼承人現耕切結書、繼承系統表、非現

耕繼承人拋棄證明文件或現耕繼承人切結書、承租人死亡時

之戶籍謄本及繼承人戶籍謄本各乙份，會同出租人或單獨向

公所申辦耕地三七五租約變更登記。 

 

伍、 耕地三七五租約如有爭議時應如何解決？ 

答：耕地租佃關係存續中，若因租賃產生爭議，應由出（承）租人檢

具爭議有關文件向耕地所在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申請調解，經調解

不成立，移送市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結果者，即移請司

法機關處理。 

陸、 問：耕地三七五租約承租人對於出租人將耕地轉讓與第三

人，承租人有無要求增加買賣價額之權利？ 

答：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耕地承租人對於出租人將耕

地轉讓與第三人，有依相同出出售條件優先承受之權，係僅具

優先承受之權，耕地承租人並無左右買賣價額之規定。 

柒、 問：三七五租約耕地出租人或承租人一方不會同他方出面辦

理租約續訂、變更登記時如何處理？ 

答：可由出租人或承租人單獨檢具證明文件並陳明理由，向耕地所

在地區公所申請，區公所受理後，應即通知他方於接到通知後

10 日內提出書面意見；期滿不為相反意見表示時，視為同意依

規定辦理，如他方提出相反意見時，則依耕地租佃爭議循調解

調處程序處理。 

捌、 問：三七五租約耕地在什麼情況下地主可以終止租約收回土

地？ 

答：1. 在耕地租約期限未屆滿前，非有下列情形之一地主不得終

止租約： 

(1)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2)承租人放棄耕作權時。(3)

地租積欠達兩年之總額時。(4)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

作時。(5)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 

2. 依上述第（5）款規定終止租約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出租

人應給予承租人下列補償：(1)承租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

用，但以未失效能部分之價值為限。(2)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

額。(3)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減除土地增值稅後餘

額之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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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承租人不自任耕作，或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他人，

原訂租約無效，地主得收回自行耕種或另行出租。 

玖、 問：農業發展條例 89 年 1月 26 日修正後所訂立的耕地租賃

契約，適不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的規定？ 

答：不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的規定，應依農業發展條例的規

定，農業發展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土地法、民法及其他有關法律

的規定，包括契約之租期、租金及支付方式，由出租人與承租

人互相約定，但租賃關係終止由出租人收回耕地時，不適用由

出租人給付承租人補償金之規定。 

壹拾、 問：地主與佃農因三七五租約發生糾紛，應如何解決？ 

答：地主（出租人）與佃農（承租人）間因耕地租賃所發生權利義

務糾紛，可檢附有關證件逕向區公所民政課三七五租約登記之

承辦人洽詢，或向耕地所在地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申請耕地

租佃爭議調解 

壹拾壹、 問：耕地租佃爭議調解、調處結果之效力如何？ 

答：耕地租佃爭議如經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不成立，則移請

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如不服調處時，依規定移送法院

審理。 

經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成立或經市政府耕地租佃委會

調處成立之案件，由市政府耕地租佃委會發給證明，雙方當事

人應依調解調處結果辦理。 

 

壹拾貳、 為何需辦理三七五耕地租約續訂？ 

答：凡私有耕地訂有三七五租約租期不得少於 6年，於租期屆滿依

規定需辦理續訂租約，才能保障承租人或出租人之權益。 

壹拾參、 問：辦理續訂三七五耕地租約法令依據為何？ 

答：依據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5條、第 19 條、第 20條、高雄市

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 15 條、行政程序法、內政部相關函

釋及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128、

422、580 號解釋等規定辦理。 

壹拾肆、 問：續訂三七五耕地租約的申請資格為何？ 

答：1. 承租人願繼續承租耕地者，應提出申請。  

2. 出租人符合下列三款情形者，得申請收回出租耕地： 

(1)能自任耕作。 

(2)所有收益不足以維持一家生活。 

(3)因收回出租耕地不致使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 

3. 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如符合前開第１款及第３

款規定者，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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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註：內政部 97 年 7月 1日台內地字第 0970105525 號函

規定「有關出租人擬依減租條例第 19 條第 2項以擴大家庭農

場經營規模為由申請收回自耕之三七五租約土地及其自耕地

自仍須為耕地，否則有悖前開第 19 條立法目的、農業發展條

例第 3條第 11 款及釋字第 580 號解釋意旨。質言之，倘三七

五租約土地已依法變更為非耕地，或出租人以非耕地作為「自

耕地」者，其依減租條例第 19 條第 2項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

規模為由申請收回自耕，於法未合。」） 

4. 出租人申請收回自耕且承租人申請續訂租約，倘出租人不

能維持其一家生活且承租人因出租人收回耕地而失其家庭生

活依據時，出租人或承租人得申請耕地所在地區公所耕地租

佃委員會予以調處。 

壹拾伍、 問：續訂三七五耕地租約的申請手續為何？ 

答：1. 承租人申請續訂租約者，應填具「續訂租約申請書」1式 2

份，並檢附國民身分證及下列證明文件，向耕地所在地區公

所申請（第 5、6項文件係當出租人提出申請收回自耕而有審

核收益必要時所檢附者） 

（1）原租約書正本 1式 2份。（2）承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 1

份。（3）委託書 1份。（4）受託人身分證明文件 1份。（5）

租約期滿前 1年底，承租人之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1份。（6）租約期滿前 1年全年生活費支出明細表 1份。 

2. 出租人申請收回耕地自耕者，應填具「收回出租耕地申請書」1

式 2份，並檢附國民身分證及下列證明文件，向耕地所在地

區公所申請： 

（1） 原租約書正本 1式 2份。（2）出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

1份。（3）委託書 1份。（4）受託人身分證明文件 1份。（5）

租約期滿前 1年底，出租人之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1份。（6）戶籍所在地之國稅局分局、稽徵所核發之出租人

租約期滿前 1年全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1份。（7）

租約期滿前 1年全年生活費支出明細表 1份。 

3. 若出租人係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申請收回自耕者，應填

具「收回出租耕地申請書」1式 2份，並檢附國民身分證及

下列證明文件，向耕地所在地區公所申請： 

（1）原租約書正本 1式 2份。 （2）出租人自任耕作切結書

1份。（3）委託書 1份。（4）受託人身分證明文件 1份。（5）

與租約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自耕地土地登記謄本 1份 。 

 


